部门登记报告文书

攀枝花市公安局：

    现将我支队制定的《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及起草说明、内设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确定意见各一份报请登记。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17日
（联系人：胡先海   联系电话：3332517）
攀枝花市公安局（委）法制机构合法性

审核意见书

	文件名称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

	制定机关
	交警支队
	文号
	攀公准字﹝2025﹞002号

	登记编号
	25-002

	审核意见

	制定主体合法。

未超越法定权限。

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

未违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其他要求。一是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交警支队负责解释；二是该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自动失效，不能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三是该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日期为2025年4月17日。
承办人：

日期：

	法制机构负责人：

日期：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

路段的通告的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道路通行秩序管理，规范查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交警支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查处机动车违法停车操作规程（试行）》及其配套法规规范之规定，拟定了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
特此说明。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17日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

路段的通告

	登记编号： GAJJR—2025—（002）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静态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根据道路通行实际情况，将下列路段增设为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
一、严管路段名称
（一）东区：金龙巷、金福南街、鸿茂巷、民众巷、民生路、佳兴路、佳华路、公园路、新福路、紫藤巷、紫荆巷、龙密路天香人和路口至菩提人家路段。
（二）西区：清香坪东街、清香坪北街。

（三）仁和区：云盘路、和苑路。

二、除依法施划的停车泊位外，禁止机动车在严管路段临时或长时间停车。机动车在严格管理路段内违法停车的，公安交警部门将通过现场查纠或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依法予以处罚。对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将依法拖移车辆。
三、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严管路段适时作出调整并通告。

四、本通告自2025年4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请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特此通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17日



GAJJR—2025—（002）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增设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

路段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静态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根据道路通行实际情况，将下列路段增设为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
一、严管路段名称
（一）东区：金龙巷、金福南街、鸿茂巷、民众巷、民生路、佳兴路、佳华路、公园路、新福路、紫藤巷、紫荆巷、龙密路天香人和路口至菩提人家路段。
（二）西区：清香坪东街、清香坪北街。

（三）仁和区：云盘路、和苑路。

二、除依法施划的停车泊位外，禁止机动车在严管路段临时或长时间停车。机动车在严格管理路段内违法停车的，公安交警部门将通过现场查纠或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依法予以处罚。对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将依法拖移车辆。
三、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严管路段适时作出调整并通告。

四、本通告自2025年4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请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特此通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17日
